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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中期報告

董事會會議日期

本公告乃由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3及13.48 (1)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中期報告」）將延遲刊發及寄發。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8 (1)條，本公司須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發及寄發中期報告予

股東。

由於本公司證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且十二月有多

個公眾假期，董事認為需要額外時間編製及落實中期報告之若干資料，故中期報

告將延遲寄發。董事會預期本公司將能夠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一）或之

前刊發及寄發中期報告。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董事會會議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四日（星期日）舉行，藉以

審議及批准（其中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以及中期報告之刊發及寄發，以及考慮建議派發股息（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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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劵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黎子明

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由執行董事黎子明先生、高偉龍先生、滕峰先

生、余健強先生及呂惠恒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天翔博士、黃國恩博士及洪

木明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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